
花蓮縣考古博物館門票收費標準第三條 
修正草案總說明 

花蓮縣考古博物館(以下簡稱本館)係整合花蓮歷年發掘之史前文化資

產，發揮典藏、研究與展示、教育等四大功能，為維護本館之設施、環境清

潔，於一百十年八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花蓮縣考古博物館門票收費標準。考

量擴大民眾參與，除收取門票外，另提供本館全方位體驗活動，修正本標準

名稱為花蓮縣考古博物館門票及活動收費標準，為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，本

標準第三條及附表配合增訂活動收費項目，爰擬具花蓮縣考古博物館門票

收費標準修正案。 


